
憑證核銷檢核表  

一、 領據：  

1. 日期、事由、服務機關、具領人、身分證字號、扣繳稅額、實領金額及地址等欄位

缺漏或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2. 前項各款及應領金額書寫錯誤者，則應由領款人更正並於更正處簽名證明。  

所屬時間指發生債權債務期間，並非領款時間，須為計畫執行期間內  

應領金額=扣繳稅額+實領金額  

應領金額以中文大寫方式填寫；如有修改，由領款人簽章以茲證明。  

領款人姓名一定要本人簽名且為正楷，不可打字 。  
 

        

收      據 

茲 收 到 國 立 雲 林 科 技 大 學 
  

新 台 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事由：□ □ □ □ □ □ □  □            □      數量：             
        鐘 演 出 工 交 臨 問 行工          單位：            
        點 講 席 讀 通 時 卷 政作                   單價：＄           

費 費 費 費 費 工 費 支費                                 
                    資    援             費   合計：＄      

具領人 
  

簽章 
 

員工編號或學號 
 

服務機關 
 職稱  

地   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日    期 年      月       日 備   註 
 

(□併年終所得。□扣繳税額        元，□個人負擔補充保費      ，實付        元） 
※演講費單次給付超過 5000 元、其它給付單次超過 19,273 元，則須扣 2％補充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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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寫 

正楷 

身份證字號及日期需填寫完整(所得歸戶及扣

繳用)以利勾稽 

 



 

二、 普通收據(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1. 買受人、統一編號、日期、品名、數量、單價等欄位缺漏或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

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2. 前項各款及總價與大寫金額書寫錯誤者，則應由原出具者(廠商) 劃線註銷更正並於

更正處簽名證明。  

3.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上，已有免用發票專用章者，得免加蓋負責人章。  

4. 若廠商店章無統一編號者，請於右上角統一編號空格處填上廠商之統一編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地址： 



三、 統一發票：  

1. 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  

（1）營業人之名稱、地址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2）採購名稱及數量。  

（3）單價及總價。  

（4）開立統一發票日期。  

（5）買受機關名稱。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

之。  

 

2. 買受人、日期、品名、數量、單價、金額及大寫金額等統一發票書寫錯誤者，退還

廠商更正或重新開立發票(大寫金額書寫錯誤者，請廠商重新開立) 法源依據：「統一

發票使用辦法」  

3. 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應輸入各機關統一編號，若未輸入統一編號，

應請營業人加註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後，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若統一發票僅列

日期、貨品代號、數量、金額者，應由經手人加註貨品名稱，並簽名；如其他相關憑

證已記載採購事項及貨品名稱者，得免加註。  

4. 二聯式統一發票：應檢送收執聯。  

5. 三聯式及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應檢送收執聯，如有扣抵聯得一併附上，扣抵聯不

得單獨報支。  

6. 紙本式電子發票為政府認可之合法憑證，可作為會計憑證。鑑於感應紙質單據隔一

段時間之後字跡即模糊或消失，無法長時間保存，影響單據保存之有效性，請於原始

紙本備註欄註記發票含英文字母字軌號碼辦理報支。 (臺教會(四)字第1030024645號) 

 

 

 

所屬年度： 

計畫校內編號：103-XXX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支出憑證粘存單  

 

粘貼單據                張 

傳票編號 

憑 證 編 號 預 算 科 目 
金 額 

用 途 說 明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萬用籃等事務用品 

(發票字軌：JF-79473624) 

 

 

 



注意事項: 

●二聯式統一發票  

所屬時間指發生債權債務期間，並非領款時間，須為計畫執行期間內 

 

 

 

  



●三聯式統一發票  

所屬時間指發生債權債務期間，並非領款時間，須為計畫執行期間內  

三聯式統一發票核銷時須檢附扣抵聯及收執聯  

 

 

  



●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  

所屬時間指發生債權債務期間，並非領款時間，須為計畫執行期間內  

品名若以代號或外文填寫，應由經手人加註貨品名稱並簽名  

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核銷時須檢附扣抵聯及收執聯  

 

 

  



●收銀機統一發票  

未輸入統一編號，應請營業人加註本校名稱或統一編號後，加蓋 統一發票專用

章；另收銀機統一發票若品項未標示請經手人註明並於發票上簽名或蓋章。 

 

 

  

只要未輸入統一編號，應請營業

人加註本校名稱或統一編號後，

加蓋 統一發票專用章 



●紙本電子發票  

鑑於感應紙質單據隔一段時間之後字跡即模糊或消失，無法長時間保存，影響單

據保存之有效性，請於原始紙本備註欄註記發票含英文字母字軌號碼辦理報支。 

(臺教會(四)字第1030024645號) 

若品項未標示請經手人註明並於發票上簽名或蓋章。 

 

 

 

所屬年度： 

計畫校內編號：103-XXX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支出憑證粘存單  

 

粘貼單據                張 

傳票編號 

憑 證 編 號 預 算 科 目 
金 額 

用 途 說 明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新生訓練等使用餐點 

(發票字軌：JE-39967956；

LR-01899312) 

 

 

 

  



其它類型發票或收據 

 

 

  



四、 支出憑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之處理方式：  

1. 專簽說明無法提出正本之原因，經核准後報支，日後若拾獲單據正本不得再重複報

支，如有重複報支應負相關責任。  

2. 檢附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1）請向廠商索取存根聯影本，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並請廠商加蓋統一發票專用

章(或店章)及負責人章。  

（2）如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因特殊原因不能取得，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 (會

計室網頁下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支出證明單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受 領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國民身分證
或營利事業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貨 物 名 稱 廠 
牌 規 格 或 支 
出 事 由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實 付 
金 額 

  

不 能 取 得 
單 據 原 因 

  

經手人 （特別費支用人） 
 
附註：  
1.受領人如為機關或本機關人員，得免記其地址及其統一編號。 
2.若具合法支付事實，但因特殊情形無法取得支出憑證，且本機關人員確
已先行代墊款項者，「姓名或名稱」欄可填寫本機關實際支付款項人員之
姓名。 

3.依行政院 95年 12月 29日院授主忠字第 0950007913號函規定，特別費
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支出憑證者，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書明
不能取得原因，並經支用人（即首長、副首長等人員）核（簽）章後，
據以請款。 

4.特別費支用人核（簽）章欄位，僅於特別費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支出
憑證而開具支出證明單時，由支用人核（簽）章適用，故特加列括號註
明。                                         

 

格式一 


